
(团字第 201417号) 

 

各学院：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4 年暑假大学生到政府机关见习

工作的通知》（陕政办函﹝2014﹞118 号）精神，结合各高校暑期放假实际情

况，省政府办公厅、团省委、教育厅决定联合开展 2014 年暑假大学生到政府机关

见习工作，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7月 15日—8月 15日 

二、遴选原则与条件 

（一）遴选原则 

    自愿报名，择优选定。 

（二）遴选范围 

     2014 年暑假到省级政府机关见习的大学生从在陕 40 所高校遴选，共 200

人，由省政府 44 个工作部门提供见习岗位。到西安市政府机关见习的大学生共

60人，由西安市政府提供见习岗位。 

（三）遴选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积极，政治立场坚定； 

    2、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二、大三在校本科生； 

    3、家住西安或能够自行解决住宿问题； 

    4、身体健康，道德良好，成绩优良，富有社会责任感，具有一定的工作能

力，综合素质较高； 

    5、无违法犯罪记录，未受任何处分。 

三、遴选程序 



    遴选工作由团省委学校部统一组织实施，各高校团委按照发布通知、组织报

名、资格审查、择优选定等程序进行。 

 （一） 发布通知 

在陕西日报、陕西广播电视台、西部网、华商报等省内主要媒体和省政府门

户网站、“陕西发布”微博上发布见习报名消息。同时，充分利用团属宣传阵地

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栏、海报栏等在各高校广泛宣传报名消息。 

（二）组织报名 

报名时间为 2014年 6月 17日—6月 20日。 

报名地点为各高校团委，由学生填写《见习大学生登记表》（附件）（一式

三份） 

（三）资格审查 

    各高校按照 76 号文件及《2014 年暑假大学生到政府机关见习工作的方案》

相关要求，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和择优选拔。 

（四）人员分配 

    遴选出的大学生由各高校团委盖章确认后，由大学生见习联合工作小组统一

分配岗位。 

四、工作要求 

请各学院在学生报名基础上选拔推荐一名有意愿的学生，并将登记表于 6 月

20 日 17:00 前将见习大学生登记表传至 xagcdxtw@163.com，纸质版（一式三份）

上交临潼校区团委办公室（大学生活动中心 205）或金花校区团委办公室（主楼

1011室）。 

 

校团委 

                                 2014 年 6月 17 日 

 



见习大学生登记表 

学校：                             专业：                

姓名  性别  

（2寸照片） 

籍贯  民族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所在年级  所在班级  

现任何职务  既往病史  

通信地址  

何时何地受

过何种处分 
 

家庭联系人 

及电话 
 

有何特长  

获奖情况  

学校推荐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交至团省委（西安市见习大学生登记表交团西安市委，西咸新区见习大学

生登记表交西咸新区管委会办公室），省教育厅、见习单位、学校各保存一份。 

 


